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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tb42"> 一、债权人会议的性质 债权人会议，是破产程

序中全体债权人的自治性组织，是债权人行使破产参与权的

场所。债权人会议不是执行机关，也不是民事权利主体。 二

、债权人会议的组成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

成员，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，享有表决权。债权尚未确定的

债权人，除人民法院能够为其行使表决权而临时确定债权额

的外，不得行使表决权.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

权人，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，其对通过和解协议和破产财

产的分配方案的事项不享有表决权。 债权人会议应当有债务

人的职工和工会的代表参加。 债权人会议设主席一人，由人

民法院从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指定，债权人会议主席主持债

权人会议。 三、债权人会议的召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

法院召集，自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15日内召开。以后的

债权人会议，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，或者管理人、债权人

委员会、占债权总额1/4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会议主席提议

时召开。 召开债权人会议，管理人应当提前15日通知已知的

债权人。 四、债权人会议的职权 来源：考试大本文来源:百

考试题网来源：www.examda.com来源：考试大百考试题论坛

采集者退散 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：(1)核查债权.(2)申请

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，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.(3)监督管理

人.(4)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.(5)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

务人的营业.(6)通过重整计划.(7)通过和解协议.(8)通过债务人



财产的管理方案.(9)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.(10)通过破产财

产的分配方案.(11)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

他职权。 债权人会议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议作成会议记录。 

五、债权人会议的决议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，由出席会议的有

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，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

产担保债权总额的1/2以上。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债权人

会议的决议，对全体债权人均有法律约束力。 六、债权人委

员会 债权人会议可以决定设立债权人委员会。债权人委员会

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和一名债务人的职工代表或

者工会代表组成。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不得超过9人。 百考试

题论坛来源：www.100test.com来源：考试大来源：考试大本

文来源:百考试题网 债权人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：(1)监督债

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.(2)监督破产财产分配.(3)提议召开债

权人会议.(4)债权人会议委托的其他职权。 编辑特别推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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